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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目標集團

進一步延長承兌票據之到期日及更改票息率

茲提述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日期為 2017年 12月 28日的公告

（「該公告」）、日期為 2018年 1月 3日的補充公告（「首份補充公告」）、日期為 2018年

1月 10日的補充公告（「第二份補充公告」）、日期為2018年 2月 12日的補充公告（「第

三份補充公告」）、日期為 2018年 8月 15日的公告（「完成公告」）及日期為 2019年 3月

15日的公告（「延期公告」），內容有關買賣協議及有關收購事項之補充協議（統稱

「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分別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誠如本公司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持有兩份本

金總額約 223百萬港元的應付承兌票據。首份承兌票據的本金額為 100百萬港元，

年票息率為 8厘，並將於 2020年 8月 14日到期（「首份承兌票據」）。第二份承兌票據

的本金額約為 123百萬港元，年票息率為 8厘，並將於 2020年 12月 30日到期（「第二

份承兌票據」）。有關承兌票據乃發行作為收購翠和有限公司的部分代價。

於 2019年 11月 25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補充協議，據此， (i)首份承兌票據的面值

已於本公司贖回首份承兌票據的 80百萬港元本金額後減少至 20百萬港元，而第二

份承兌票據的面值則已於根據買賣協議項下調整機制對代價進行調整後減少至約

123百萬港元； (ii)首份承兌票據及第二份承兌票據的到期日分別進一步延長至

2021年8月14日及2021年 12月 30日；及 (iii)首份承兌票據及第二份承兌票據的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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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率分別下調至4厘，由有關補充協議日期（即2019年11月25日）起生效。

除上文所載事宜外，該等公告所載有關收購事項之主要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張帆

香港，2019年11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唐安東先生及劉偉樑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王世光先生、張帆先生及周冰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競強先生、盧韻

雯小姐及鄒合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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